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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辦理「高雄市坐月子到宅服務補助計畫」 

本府 112年 1月 5日高市府社婦保字第 11140588600號簽奉准。 

本局 112年 1月 17日高市社婦保字第 11230604800號函訂定，並自 112 年 1 月 1

日生效。 

本局 112年 11月 21日社婦保字第 11239435100號簽准修訂，並自 113 年 1 月 1

日生效。 

一、目的： 

為建構懷孕婦女友善城市，提供本市懷孕婦女選擇坐月子到宅服務，使

渠等在懷孕期間享有貼心與實質服務，由專人到宅提供產婦坐月子服

務，讓其獲得身心調養與照護，減輕照顧新生兒壓力，並開創中高齡婦

女就業機會，建構就業與福利雙邊經營的婦女培力之具體作為。另為考

量弱勢家庭需求，坐月子到宅服務得採折抵現金方式補助。 

二、辦理期間：112 年 1 月 1 日起 

三、補助對象： 本市 112 年 1 月 1 日(含)後生產新生兒之一般家庭、低收

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弱勢家庭產婦。 

四、補助內容:  

（一）一般家庭：未請領高雄市政府生育津貼，選擇坐月子到宅服務。  

（二）弱勢家庭：請領高雄市政府生育津貼外，另提供坐月子到宅服務或

坐月子到宅服務折抵現金補助。 

五、申請資格、申請期限及設籍時間計算： 

（一） 申請資格： 

1.一般家庭：申請人為設籍本市之新生兒父母，且新生兒於本市辦理出

生登記或初設戶籍，亦未請領高雄市政府發放生育津貼並

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： 

 （1）新生兒出生當日，其父或母已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滿一年。 

（2）未設籍本市或設籍未滿一年之婦女，其新生兒經生父認領登記，

且生父於新生兒出生當日已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滿一年。 

2.弱勢家庭：申請人為設籍本市並具有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身分證

明之新生兒父母，且新生兒於本市辦理出生登記或初設

戶籍，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： 



2 

 

 （1）新生兒出生當日，其父或母已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滿一年。 

（2）未設籍本市或設籍未滿一年之婦女，其新生兒經生父認領登記，

且生父於新生兒出生當日已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滿一年。 

（二） 申請期限與補助期限： 

1.一般家庭：坐月子到宅服務應於新生兒出生日起 2 個月內提出申請 

，3 個月內完成坐月子到宅服務，未於期限內完成者，

不得就全部時數或賸餘時數申請補發生育津貼。 

2.弱勢家庭：坐月子到宅服務與坐月子到宅服務折抵現金補助僅可擇 

            一申請。 

（1）坐月子到宅服務：坐月子到宅服務應於新生兒出生日起 2 個月內

提出申請，3 個月內完成坐月子到宅服務，未

於期限內完成者，不得就全部時數或賸餘時數

請求折抵現金。  

（2）坐月子到宅服務折抵現金補助：應於新生兒出生日起 6 個月內提

出申請，應全部折抵現金，不得

就部分折抵。 

（三） 設籍時間計算：以新生兒父或母最後遷入本市之日起算至新生兒出 

                    生之日止。 

六、申請方式： 

（一） 一般家庭：坐月子到宅服務請於確認預產期後由孕婦本人、配偶或 

                家屬儘早提出預約申請，最慢應於新生兒出生日起 2 個

月內向坐月子到宅服務媒合平台提出申請。填寫相關申

請文件，由本方案坐月子到宅服務媒合平台說明服務內

容，簽訂服務契約。服務以一天 8 小時為單位，除了例

假日休息外，將採取連續服務不可中斷。 

（二） 弱勢家庭：坐月子到宅服務與坐月子到宅服務折抵現金補助僅可擇 

                一申請。 

1.坐月子到宅服務：同一般家庭申請方式。 

2.坐月子到宅服務折抵現金補助：向本局提出申請，經審核通過後核發

現金補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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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補助標準： 

（一）一般家庭：  

1.坐月子到宅服務： 

（1）生育第一名新生兒 120 小時(價值 3 萬元)；第二名新生兒 160 小

時(價值 4 萬元)；第三名新生兒以後 240 小時(價值 6 萬元)坐月

子到宅服務，多胞胎最高提供 240 小時，坐月子到宅服務以每小

時 250 元計。 

（2）超過服務時數，餘以每小時 250 元計，自行向受託單位購買。 

（3）包月措施：每日服務 8 小時，服務天數達 30 日且總服務時數達 240

小時，扣除補助服務時數餘以每小時 250 元計。原 112

年跨年度服務案適用 112 年補助計畫優惠措施。 

（二）弱勢家庭：坐月子到宅服務與坐月子到宅服務折抵現金補助僅可擇 

                一申請。 

1.坐月子到宅服務：同一般家庭補助標準。 

2.坐月子到宅服務折抵現金補助標準：  

（1）第一名新生兒 120 小時，折抵現金補助 3 萬元。 

（2）第二名新生兒 160 小時，折抵現金補助 4 萬元。 

（3）第三名以後新生兒或多胞胎 240 小時，折抵現金補助 6 萬元。 

八、應備文件： 

（一）坐月子到宅服務： 

1.申請書正本。 

2.申請人（新生兒父及母）身分證及印章、全戶戶籍資料（如欲縮短審

核時間者，可自行檢附新式戶口名簿（詳細記事版）。 

3.若具低戶或中低戶身分應檢具低收入戶證明書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書。 

4.代理人身分證、印章及委託書。 

（二）坐月子到宅服務折抵現金補助(限弱勢家庭申請)： 

1.折抵現金補助者應於新生兒出生之日起 6 個月內，繕具申請書及檢

附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、印章及郵政儲金簿或金融機構存摺封面

影本、全戶戶籍資料（如欲縮短審核時間者，可自行檢附新式戶口名

簿（詳細記事版）、低收入戶證明書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書等。向本局

提出申請，逾期不受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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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前項申請文件有欠缺者，本局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；屆期未完成補

正者，得駁回其申請。 

九、撤銷、廢止、追繳及扣抵： 

（一）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本局得撤銷或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廢止其

補助資格並停止補助；涉及刑責者，移送司法機關辦理： 

1.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申領補助。 

2.溢領補助、重複領取補助或不符合請領資格而領取補助。 

（二）前項情形，申請人溢領或重複領取相關補助者，本局得以書面行政

處分向受領補助者、其他不當得利之受領人或渠等之繼承人追繳已

受領之補助款，或由本局經申請人或其繼承人書面同意，按月扣抵

申請人或其繼承人所得受領之其他社會救助款項至溢領款項繳清為

止；其未同意者，本局得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其繼承人限期繳回；

屆期未繳回者，本局得逕予扣抵。 

（三）前項情形，其扣抵額度足以影響申請人或其繼承人生活所需者，本

局得依職權，或依申請人或其繼承人接獲通知之次日起 30 日內之

書面申請，經評估同意後分期扣抵。 

（四）第一項各款情形如可歸責於媒合平台者，或因媒合平台提供虛偽不

實之核銷資料、未依原核定計畫執行、經費支用不當、未依規定主

動通報相關異動情形等原因致受領補助者或媒合平台溢領補助，本

局得以書面行政處分向媒合平台追繳溢領之補助，或得自應付予媒

合平台價金或應給予媒合平台之其他補助中抵扣至溢領金額繳清為

止，涉及刑責者，移送司法機關辦理。 

十、經費來源：由本局編列預算支應。 

十一、本計畫奉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